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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新版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

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山东健康肉产业联合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聊城大学、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生物检测

中心、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聊城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畜牧兽医站、

阳信县畜牧推广中心、平阴县农业农村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会、李兰杰、刘桂芹、冯秀颜、张伟、嵇传良、于杰、杜兴兰、王长法、

刘文强、周苗苗、李艳、邢敬亚、朱明霞、马青山、李孟孟、栗福星、赵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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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肉驴养殖加工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优质肉驴养殖加工的环境要求、养殖要求和屠宰加工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肉驴养殖场、屠宰厂（场）、肉类加工厂的企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

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12694  畜禽屠宰加工卫生规范 

GB 13078  饲料卫生标准 

GB/T 16569  畜禽产品消毒规范 

GB 18596  畜禽养殖业废弃物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9525.2  畜禽场环境质量评价准则 

GB/T 20575  鲜、冻肉生产良好操作规范 

NY/T 388  畜禽场环境质量标准 

NY 467  畜禽屠宰卫生检疫规范 

NY/T 682  畜禽场区设计技术规范 

NY/T 1167  畜禽场环境质量及卫生控制规范 

NY 5027  无公害食品 畜禽饮用水水质 

NY/T 5030  无公害农产品兽药使用准则标准 

DB23/T 1429  育肥驴饲养管理技术规程 

DB37/T 3666  驴屠宰检疫规程 

DB63/T 1652  病害动物及病害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无专用术语和定义。 

4  环境要求 

4.1  养殖场设计按照 NY/T 682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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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环境要求及质量卫生符合 GB 19525.2 、NY/T 1167 和 NY/T 388 要求。 

4.3  屠宰加工卫生符合 GB 12694 规定。 

4.4  养殖生产和屠宰加工废弃物污染物的排放符合 GB 8978 和 GB 18596 规定。 

5  养殖要求 

5.1  驴源要求 

5.1.1  育肥养殖场中所有的肉驴都应具有可追溯性。 

5.1.2  育肥引进肉驴时，要严格按照《山东省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外引（过境）易感动物和动物产品

管理规定》执行。 

5.2  饲养方式 

5.2.1  采用分群、分阶段、小规模饲养的原则，实行全进全出制。 

5.2.2  饲养区内不能混养其他畜禽。 

5.3  饲喂管理 

5.3.1  肉驴饲养管理按照 DB23/T 1429 执行，饮水符合 NY 5027 要求。 

5.3.2  建立生产养殖记录档案，内容详见表1。记录保存期限2年以上。 

表1  驴场生产记录表（按日或变动记录） 

日期 
圈舍 

类别 

出生 

数量 

调入 调出（出售） 
死淘 存栏数 

饲养员 

签字 
备注 

数量 来源 数量 方向 

           

           

           

           

           

           

5.4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 

5.4.1  使用的饲料和饲料添加剂均来自有生产许可证和产品批号企业的合格产品，饲料要符合GB 

13078 的要求，饲料添加剂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布的《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药物饲

料添加剂品种目录及使用规范》所规定的品种。 

5.4.2  严格执行《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和《饲料添加剂安全使用规范》，严禁使用除乳和

乳制品外的动物源性饲料、含抗生素及激素类饲料；不得在饲料中添加使用国家禁止的兽药、人用

药品及其它国家禁用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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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兽药等化学投入品 

5.5.1  所用兽药应产自具有兽药生产许可证并具有产品批准文号的生产企业，或者具有《进口兽药

登记许可证》的供应商。 

5.5.2  兽药等化学投入品要按照《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合物清单》执行，使用按照

NY/T 5030 规定执行，治疗时应在兽医指导下严格遵守规定的作用与用途、使用对象、使用途径、

使用剂量、治疗和注意事项。 

5.5.3  对使用治疗的肉驴应严格执行休药期的相关规定，未规定休药期的药物应停药28天后出栏屠

宰。 

5.5.4  建立活驴患病治疗记录，内容包括发病时间及症状、治疗用药的经过、治疗时间、疗程、所

用药物的商品名称及主要成分。记录应在清群后保存2年。 

5.6   防疫 

5.6.1  防疫设施、防疫制度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规定执行，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

定疫病的免疫计划。 

5.6.2  定期开展场内外周边环境、饮水、车辆等和人员消毒，消毒方法和使用药物应符合 GB/T 

16569 要求。 

5.6.3  发现疫病或疑似疫病时，应由当地或驻场兽医及时诊断，并根据不同疫病对驴群进行隔离、

封锁、扑杀，或实施清群和净化等措施。 

5.6.4  病死或淘汰驴的尸体按 DB63/T 1652 进行无害化处理。 

6  屠宰加工技术 

6.1  屠宰检疫 

按照 DB37/ T 3666 的规定执行。 

6.2   宰前管理 

6.2.1  静养 

验收合格的待宰毛驴赶入待宰圈，适当补充饲料和正常供水，静养 12 h～24 h。 

6.2.2  宰前禁食 

宰前 12 h 禁食，3 h 禁水。 

6.2.3  体表清理 

待宰毛驴进屠宰间之前，用 35 ℃左右温水进行淋浴，水压不宜过大，人工辅助清理、冲洗，去

除粪便、饲草等体表污物。 

6.3  屠宰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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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致晕 

采用机械、气动或电击晕方式。 

6.3.2  吊挂 

用链扣扣住右后小腿，均匀提升至适宜高度，挂入放血轨道，启动运行至沥血池上方。 

6.3.3  放血、沥血、冲洗 

从喉部下刀横切，割断气管、食管和颈动脉血管放血。从致晕、吊挂到宰杀放血的时间应不超

过 1.5 min ，沥血时间不少于 5 min 。沥血后用一定压力的水冲洗清洁腹部及放血口部位。 

6.3.4  剥皮 

按照后腿、前腿、胸腹、头的顺序依次剥皮并扯皮。  

6.3.5  割驴头  

从放血口处下刀，割下驴头放入卫检链斗。 

6.3.6  割驴鞭 

从裆部下刀割下睾丸及驴鞭，放入卫检链斗。 

6.3.7  剥扎肛门 

用刀沿肛门四周割开并剥离，用塑料袋套住肛门，用橡皮筋扎紧塑料袋。将结扎好的肛门送回

胴体内。 

6.3.8  结扎食管 

从胸部软骨处下刀，沿中线剖开胸腔，分离气管与食管，将食管扎紧，防止内容物外流。 

6.3.9  取内脏 

从肛门处下刀，沿腹部中线剖开腹腔至胸软骨处。 

6.3.10  检验检疫 

胴体、头、蹄、内脏等检验检疫按照 NY 467 执行。 

6.3.11  劈半 

从趾骨中间下锯，沿脊柱中线将毛驴胴体分割成二分体。 

6.4  胴体整理 

用屠宰刀仔细割除伤疤、淤血斑、腺体、残存的皮毛和脓包等组织，用 35 ℃左右温水自上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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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洗，去除骨渣、浮毛、血块等污物。 

6.5  副产品整理 

6.5.1  分离心、肝和肺，仔细割开结缔组织系膜和网油，取出心脏，摘除胆囊，肺可以带气管。 

6.5.2  分离脾胃，剥开网油，从网膜上割下脾脏。切开与十二指肠等器官的连结，去除网油，分离

胃脏，清理内容物并清洗干净。 

6.5.3  整理大肠，从结肠末端开始撕开网油至与盲肠连接处，切断打结，防止内容物外流，自上而

下挤压大肠，挤出粪污，用水冲洗后，翻转大肠，反复冲洗干净。 

6.5.4  整理小肠，从连接胃的一端开始去除表面网油，用手挤压，排除内部污物，冲洗翻转后，洗

净。 

6.6   冷却冻结 

6.6.1  胴体预冷 

预冷间温度—1℃～4 ℃、湿度 85%～90%；预冷时间 12 h～24 h，后腿肉的中心温度达到 4℃～

6 ℃，其他条件符合 GB/T 20575 之相关规定。 

6.6.2  胴体成熟 

预冷处理后的胴体、二分体进入排酸间，排酸成熟间温度 0℃～4 ℃、湿度 85%～90%，根据肉

的 pH 值、温度等品质指标的监测调整排酸时间，常规排酸成熟时间不少于 12 h。 

6.6.3  驴副产品预冷 

按照加工工艺要求，屠宰后可食用驴副产品需要进行预冷的应立即预冷，预冷后内脏产品的中

心温度应保持在 3 ℃以下。 

6.6.4  冻结 

按照加工工艺要求，生产冷冻产品时，应在 48 h 以内使中心温度达到—15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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